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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兼论中国家庭政策转向

崔宝琛

(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摘 要: 当代青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率逐步提高，但在性别分工、社会文化规范等机制的作用下，女性

遭受到严重的“生育惩罚”，工作—家庭间平衡关系被打破。受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人口流动普遍

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分化等因素影响，家庭传统支持功能被削弱，而现有家庭政策应对社会发展与家庭结构变迁

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女性所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我们应借鉴国际上家庭政策改革实践的经验，结

合本国社会现实，为青年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以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家庭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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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0 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所

有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已经超过男性，

达到 51． 1%，这表明我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尽管如此，女性就业率和

工资 水 平 现 状 仍 不 容 乐 观。近 年 来 学 者 对 工

作—家庭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为解释这一问题

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表明，生育作为家庭生命

周期中的重要事件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劳动力

市场参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面对“三低”
型人口增长模式，许多专家试图通过推动“计划

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式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寻找出

路。但人口生育率除了与生育政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外，还与个人以及家庭的生育意愿紧密

相关，而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影响

家庭对于生育问题的抉择。因此，深入剖析生育

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改善我国性别不

平等和低生育率等问题意义重大。综上所述，本

文将以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研究

切入点，对探究生育和女性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

进行归纳和梳理，并通过总结国外家庭政策实践

经验，比较西方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的家庭政

策，为我国家庭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寻求解决路

径，进而在社会加速转型与低生育率背景下，探

讨我国建立健全家庭政策应借鉴的有益经验。
二、“母亲的惩罚”的理论归因

性别歧视使女性遭遇到诸多排斥，而生育和

抚养子女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

边缘化程度。自 1979 年 Martha S． Hill 发表 The
Wag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and Children 一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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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育与女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后，国外有关这一

领域的研究不断涌现。大量研究表明，母亲的收

入水平不仅普遍低于男性，而且在女性群体中，

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母亲的收入状况也处于

劣势。这种女性因生育而出现的收入水平下降

的现象，被称为“母亲的惩罚”( Motherhood Penal-
ty) 。笔者认为对“母亲的惩罚”的考察应包括女

性从生育子女到抚养子女的完整过程，对“惩罚”
的定义也应综合考虑生育、抚养子女对女性产生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本文从更广义的角度

将“母亲的惩罚”定义为女性从生育子女到抚养

子女整个历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收入水

平下降、职业中断、人力资本积累受损以及职业

晋升通道受阻等诸多困难和障碍。
尽管大多数学者承认生育对女性收入存在

消极影响，但现有研究对“母亲的惩罚”现象的理

论归因尚未达成共识。总体来看，可将“母亲的

惩罚”现象的作用机制概括为以下四类: 人力资

本机制、家庭传统性别分工机制、社会文化规范

机制以及国家宏观福利政策机制。
( 一) 人力资本机制

生育造成了女性人力资本的贬值，女性因此

受到“母亲的收入惩罚”。首先，生育和养育孩子

挤占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学习深造、积累工作

经验、提升工作技能的时间，从而影响了人力资

本的提升［1］; 其次，生育后，女性现存的工作技能

因长时间搁置不用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退化，导

致人力资本贬值［2］; 最后，为换取灵活的工作时

间或带薪休假等福利，女性在生育后更倾向于从

事兼职工作，非市场活动中投入时间的增加，阻

碍了其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导致其人力资本

存量的相对减少［3］。
除人力资本贬值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是

人力资本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劳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

( primary segmentation) 和次级市场( secondary seg-
mentation) 。女性劳动者在生育孩子后更希望能够

分配出更多时间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照顾孩子，

因此，她们从正式部门流动到非正式部门甚至退出

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受二元制劳动

力市场影响，在正式部门中，法律保护女性在孕期

享有不被解雇的权利，因此生育对这部分女性的收

入影响并不显著，但在非正式部门中，保护母亲权

利的法规时常得不到有效执行，由生育导致的收入

下降或被解雇的现象十分普遍［4］。
( 二) 家庭传统性别分工机制

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劳务分工应

本着相对优势原则，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将时间

全部投入到市场中，家庭生产率高的一方则相

反，由此实现家庭成员效用和家庭福利最大化。
然而，传统性别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

抑制了生产率对家庭分工的调节作用，导致双职

工家庭中即便女性的收入高于男性［5］甚至男性

处于失业状态时［6］，照顾家庭和孩子依然被看作

是女性的基本责任。尽管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程

度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减弱［7］，资源交换中的

议价和谈判能力也不断提升，但传统性别分工模

式仍深刻地影响着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与家庭事

务中的时间分配。生育后，女性在家庭事务等私

人领域中的时间投入增加，劳动力市场中可支配

时间进一步被挤占，造成收入损失，此为显性影

响［8］。母亲在家庭照顾、子女抚养等私人领域事

务中的贡献被严重低估并被排除于国民生产总

值的计算之外又使母亲遭遇了隐性收入惩罚。
( 三) 社会文化规范机制

在劳动力市场中，比之于未生育女性，母亲

遭遇了严重的身份歧视( status － based discrimina-
tion) 和规范性歧视( normative discrimination) 。身

份歧视源于雇主对“理想员工”的角色期待与社

会文化对“好妈妈”要求的冲突，即社会文化期待

女性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而雇主则希望员工尽

可能少地承担照顾责任，专注于工作。角色期待

的落空影响了雇主对于母亲雇员工作表现的评

价，导致雇主对母亲雇员采取更为严格的评价标

准［9］，并习惯性地将所有母亲雇员贴上缺乏工作

能力和投入度的标签。规范性歧视源于社会文

化建构出的刻板印象，即社会文化对于女性“应

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规范性要求。母

亲雇员在工作领域中表现出的胜任力和领导力

并不符合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的要求，进而触发

了“惩罚成功”( penalties for success) 的机制，具体

来讲，在工作领域，高工作成就的女性其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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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自我提升的进取心通常会受到认可，但在家

庭领域，高工作成就通常被看作是对家庭责任的

推卸和脱离。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规

范对高工作成就的女性更多地持支持和宽容态

度，但在薪酬和晋升机会等方面她们仍未能获得

来自劳动力市场以及用人单位的公正对待。
( 四) 国家宏观福利政策机制

近年来，对“母亲的收入惩罚”的研究逐步从

某一国家或地区范围拓展到国际领域，跨国比较

为这一问题的解释提供了新视角，学者们开始从

国家福利体制及相关政策角度解读“母亲的收入

惩罚”现象。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国家间在政策、
福利体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国“母亲的收

入惩罚”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详见表 1) 。
表 1 福利国家、家庭政策与母亲收入

社会福利供给模式 获得社会福利的身份 “母亲的惩罚”程度 代表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型 双职工家庭支持模式 家庭供养者、照顾者 较轻 瑞典、芬兰、挪威

保守主义型 总体家庭支持模式 妻子、母亲、家庭照顾者 居中 德国

自由主义型 市场导向型 家庭供养者、职业母亲 最严重 英国、美国

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福利制度及相关政

策并不能在真空状态中运行，必然需要嵌入到

特定的文 化 规 范 和 价 值 观 念 中。因 此 他 们 将

“母亲的收入惩罚”看作是社会文化规范和社

会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规范这一因素强

化了社会政策( 育婴假和儿童照顾政策最具代

表性) 与母亲收入之间的联系。依据社会文化

规范的三个衡量维度 : 性别文化 ( 与性别、工作

相关的价值观念) 、性别秩序( 福利政策与劳动

力市场政策 ) 、性 别 安 排 ( 家 庭 性 别 分 工 ) ，可

将其 分 为 民 主 型 和 保 守 型 两 类 ( 详 见 表 2 ) 。
当社会文 化 规 范 对 雇 佣 母 亲 劳 动 者 持 支 持 态

度时，社会政策将起到减轻母亲收入惩罚的积

极作用［10］。
表 2 社会文化规范、社会政策与母亲收入

社会政策

育婴假 儿童保育金

社会文
化规范

民主型

性别文化: 性别平等
性别秩序: 支持母亲就业( 全职或兼职)
性别分工: 母亲———家庭供养者和照顾者

父亲———家庭主要供养者

保守型

性别文化: 性别歧视
性别秩序: 反对母亲就业
性别分工: 母亲———家庭照顾者

父亲———家庭供养者

社会政策对工资
收入有积极影响

社会政策对工资
收入有积极影响

社会政策对工资收
入影 响 微 弱，甚 至
出现消极影响

社会 政 策 对 工 资 收
入影响微弱，甚至出
现消极影响

由生育导致的“母亲的惩罚”在世界各国均普

遍存在。近年来，我国专家学者逐步意识到这一问

题并展开了相关讨论，但与国际相比，国内现有研

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此外，虽然学术界对生育

和女性职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与西方国家

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从影响因素到作用机制的理论

探讨和实证分析相比，我国的研究视阈较为狭窄，

局限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市场性

别歧视等方面，缺乏将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纳入同

一框架分析讨论的视角，进而忽视了健全完善的家

庭政策对女性工作—家庭矛盾冲突的缓冲以及降

低生育给女性职业发展带来的不良消极影响的重

要作用。因此，我国家庭政策在发展和实施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三、我国家庭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

( 一) 家庭政策单一化、碎片化

现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

走上工作岗位，原有的“男性养家”模式逐渐向

“双职工”家庭模式过渡。家庭照料者角色的弱

化并不意味着家庭照料责任的转移，家庭内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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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匮乏与外部扶助的缺失使得许多女性面临

母亲—劳动者的角色冲突，在工作—家庭的矛盾

中痛苦挣扎。目前，我国的家庭政策与欧洲发达

国家相比，较为单一且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为母

亲制定的相关政策，如: 生育津贴、生育保险等侧

重于经济补贴，缓和工作—家庭之间矛盾冲突的

作用有限，而且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仅面向城

镇女职工，不具有普惠性质，缺乏统一标准的弊

端更导致福利待遇存在地区差异; 为儿童量身定

制的家庭政策尚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存在空白，与

儿童福利、照料相关的政策大多以关怀特殊儿童

群体的形式散见于数个政策文本中; 给予父亲的

带薪休假福利，如个别省市为期十天的陪护假等

则往往流于形式，且需满足晚育等前提条件。可

见，单一化、碎片化的家庭政策降低了国家和家

庭为母亲劳动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 二) 儿童照顾服务的匮乏

对家庭支持网络的全面性依赖是我国儿童

照料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然而，近年来出现的

一些新情况弱化了家庭支持网络在儿童照料上

的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纵深化发展背景下，

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促使人口大规模迁移。

地域分隔阻碍了家庭成员对儿童抚养责任的分

担，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 农村留

守儿童的安全与教育、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等。

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中指出当前

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由两代人构成的家庭

占到了六成以上。家庭结构的核心化降低了传

统大家庭中亲属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照料儿童

的主要责任重新回归到父母身上。在 家 庭 照 料

能力不断弱化的情况下，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公

共托幼服 务 和 市 场 提 供 的 有 偿 育 儿 服 务。然

而，我国公立 幼 儿 园 主 要 面 向 3 ～ 6 周 岁 的 儿

童，对于 3 周岁以下等不适宜进入幼儿园的儿

童如何接 受 公 共 照 料 服 务 仍 存 在 制 度 和 政 策

空白，而且 幼 儿 园、托 儿 所 等 儿 童 公 共 照 料 服

务机构数量匮乏引发的“入园难”问题无疑向

我国儿 童 照 料 服 务 体 系 提 出 了 又 一 重 挑 战。

此外，近年来出现的保姆虐待婴儿事件以及早

教机构乱 收 费 等 现 象 表 明 由 市 场 提 供 育 儿 服

务的机制尚未成熟。
( 三) 公共投入不足

目前，家庭自身为儿童提供早期照料和教育

的功能逐步弱化凸显了引入公共服务缓解家庭

压力的必要性。然而，现阶段，虽然与 0 ～ 3 岁儿

童早期发展有关的财政投入涉及疾病预防、儿童

津贴、早教设施等多个方面，但总体投入仍较低。
2001 ～ 2009 年，学前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教育经

费投入中所占比例均在 1. 5% 以下。在《国家中

长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发布后才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并在 2011

年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达到 4. 27%，但与瑞典等

北欧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13 年瑞

典政府的学前教育支出占 GDP 的 1. 91%，占全

部教育支出的 15%。此外，国家对于亲职教育的

支持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的指导以及教育

部门的宣传倡导上，缺乏服务、资金予以配套。

例如，《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 2011—2020 年) 》指

出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

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宣传实践活动，为儿童

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四、西方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实践经验的比较

分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实施了一系列家庭支持政策，其主要目标大体相

似，但由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实

施社会政策的约束及动机不同，导致各福利体制

国家在家庭政策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尽相同，社会

政策实践也具有不同特征。综上，笔者将在下文

中从财政支出、假期与福利津贴以及公共服务三

方面对典型国家家庭政策的实践经验进行比较

分析，以期为我国家庭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寻求

解决路径。
( 一) 国家家庭福利财政支出

家庭福利财政支出包含现金支出、服务支出

以及针对家庭的税收减免三项。总体来看，瑞

典、英国以及德国三国家庭福利公共支出水平均

较高，占 GDP 比重皆在 3% 以上，其中英国家庭

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重最大，德国最少。三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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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现金支出、服务支出以及税收减免等具体项

目的安排上各有侧重( 见图 1) 。瑞典注重对公共

服务的财政投入，英国和德国则更偏重于家庭津

贴等现金支出。
瑞典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主要体现在对

学龄前儿童的照料上，例如为学龄前儿童设立日

间照顾中心 ( Day Care Center) 、幼儿园 ( Kinder-
garten) 、学前班( Open Pre － school) 等托幼机构，

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资金提供托幼机构运

行的必要经费，以满足家庭对儿童照料服务的需

要。德国的家庭福利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支付

家庭津贴。德国的家庭津贴形式多样，主要包括

儿童津贴、教育津贴、特殊津贴、儿童保险以及为

单亲家庭设立的特别津贴等。除此之外，家庭津

贴的普惠性也是其特点之一，例如德国规定所有

在境内居住的合法家庭均可以享受儿童津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家庭的税收减免占

GDP 比例在三个国家中最高( 占比 0. 9% ) ，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规定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

庭每年可以申请不超过 5808 欧元的个人所得税

税收减免。

图 1 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二) 生育假期与工资替代率水平

三个国家的产假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是英

国，为 52 周，最短的是瑞典，通常情况下只有 1 个

月。其中德国在产假期间的工资替代率水平最

高且不设置上限，而瑞典的工资替代率水平虽然

低于德国和英国，但与两国对津贴享受资格的严

格限制相比，其产假津贴不受工作时长和就业状

态限制，具有普惠性和普适性。在资金来源方

面，英国将产假补助看作是国家责任，国家支持

力度最强，瑞典和德国则强调责任主体的多元

化，认为个人、企业以及国家均有义务缴纳保险

费以保证产假补助的发放，但瑞、德两国在个人、
企业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有所不同。

欧洲各国 家 庭 政 策 都 经 历 了 数 次 改 革 以

应对新的 问 题 和 变 化。为 了 提 高 父 亲 在 儿 童

照料中的 参 与 率，瑞 典 在 1974 年 率 先 提 出 陪

护假制度，挪威和芬兰紧随其后认定父亲享有

休陪护假的权利。英国给予父亲的陪护假有 2
周，并支付每周 194 欧元的休假补贴。在使用

资格上，英国制定了婚姻关系、工作时长两项标

准，而瑞典则相对宽泛，无工作时长和就业状态

限制。与英国和瑞典相比，德国在陪护假的福利

制度上尚有欠缺，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为父亲

设定陪护假。

产假和陪护假都有着明确的性别指向，两

种假期的 不 同 时 长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维 护 了 传

统的家 庭 性 别 分 工 模 式。为 此，瑞 典 于 1977
年首创“育婴假”，强调父母照顾孩子的平等责

任。此后，西 方 国 家 纷 纷 效 仿 瑞 典，开 始 实 行

“育婴假”制度。在瑞、英、德三国中，瑞典的育

婴假时间最长，并遵循“配额制”规定，限制父

母亲之间带薪休假时长的转让。在英国，每位

在现单位 工 作 满 1 年 的 父 亲 或 母 亲 在 孩 子 出

生后可享 有 18 周 的 不 带 薪 育 婴 假，但 不 可 在

父母亲之间转移。德国的育婴假长达 3 年，仅在

第一年中，为父母亲提供原有工资收入的 67% 作

为育婴假补贴( 见表 3) 。
( 三) 公共儿童照料服务

在儿童照料方面，德国将家庭视为提供儿童

看护服务的主体，因此，国家对儿童照料服务的

供给十分匮乏。但德国统一后，执政的基督教民

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为完善儿童公共

照料服务体系，在 2005 年颁布《日间照料扩展法

案》( Day Care Expansion Act) ，提高 3 岁以下儿童

享受公共照料服务的比例。尽管如此，截至 2014

年，德国为 0 ～ 3 岁儿童提供的公共照料服务覆

盖率仍很低，其中每周 1 小时及以上的照料服务

仅占到 28%。虽然针对 3 岁到学龄前儿童的公

共照料服务覆盖率相对较高，能达到 76%，但主

要集中在每周 1 ～ 29 小时( 占比 35% ) 。瑞典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不断扩大高质量、低门槛、价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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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儿童公共照料服务的覆盖面，且发展速度极

快。2014 年，0 ～ 3 岁与 3 岁到学龄前两个年龄段

的儿童公共照料服务覆盖率瑞典在 3 个国家中

均是最高的，3 岁到学龄前儿童每周 30 小时以上

的儿童公共照料服务覆盖率高达 71%。对于无

法就近接受公共照料的儿童，瑞典将对其家庭进

行补偿。与瑞典和德国相比，尽管英国把为家庭

提供免费的儿童照料服务看作是政府的责任之

一，但为 0 ～ 3 岁儿童提供的公共照料服务十分

有限，仅占 23%，并且英国托幼机构开放时间较

短，1 小 时 以 下 的 照 料 服 务 占 比 达 到 了 71%
( 见表 4 ) 。

表 3 生育假期与工资替代率水平

产假 陪护假 育婴假

时长
工资

替代率
资格

资金
来源

时长
工资

替代率
资格

资金
来源

时长
工资

替代率
资格

资金
来源

英国
39 周( 分娩
前有11周)

前 6 周:
90%; 后 33
周: 194 欧
元/周或周
总收入的
90% ; 剩余
13 周: 无

自雇者、
不满足连
续工作满
26 周者以
及在两年
内连续生
育者被排
除

国家
财政

2 周

194 欧元/
周 或 周
总 收 入
的90%

合 法 婚
姻 关 系
且 连 续
工 作 时
长 在 26
周以上

国家财政 18 周 无
在现工作
岗 位，从
业1 年

无

德国

14 周( 分娩
前 6 周 +
分 娩 后 8
周) ; 特 殊
情况( 早产
或 生 育 多
胞 胎) : 分
娩 后 8 周
延长至12
周

100%

自 雇 者、
没有工作
的女性被
排除

个 人 和 企
业 缴 纳 的
医 疗 保 险
费用

无 无 无 无 36 个月

67%且每
月 不 得
超过1800
欧 元，不
得 低 于
300 欧元

参与劳动
力市场即
就业

来源
于税
收的
国家
财政

瑞典

1 个月( 分
娩 前 后 各
两 周) ; 特
殊情况( 从
事 体 力 劳
动 等 ) : 50
～60 天

77． 6%，

且每年不
超过35585
欧元

普 惠 型，

无限制

社会保险:

个人 和 企
业缴 纳 绝
大 部 分，

国家 补 足
差额

2 个月 77． 6% 普惠型，

无限制

社会保险:

个人 和 企
业缴 纳 绝
大 部 分，

国家 补 足
差额

18 个 月
( 其 中 有
480 天 为
带 薪 休
假)

前390 天:
77. 6%，

且 每 年
不 得 超
过47447
欧元; 后
90 天: 20
欧元/天

普 惠 型
( 自 雇 者
需 以 纳
税 为 前
提)

由企
业和
个人
协商

表 4 儿童照料服务

0 ～ 3 岁儿童

公共照料服务

小于
1 小时 /周

( % )

1 ～ 29
小时 /周

( % )

30 小时
以上 /周

( % )

仅由父母
照料( % )

其他照料
形式( % )

3 岁到学龄前儿童

公共照料服务

小于
1 小时 /周

( % )

1 ～ 29
小时 /周

( % )

30 小时
以上 /周

( % )

仅由父母
照料( % )

其他照料
形式( % )

英国 71． 1 25． 1 3． 8 46． 9 29． 9 30 47． 9 22． 1 18． 2 37． 1

德国 72． 5 12． 2 15． 3 61． 7 9． 6 11． 2 35． 2 53． 6 8． 6 15． 4

瑞典 43． 3 14． 9 41． 8 41． 7 1． 3 5． 2 23． 4 71． 4 4． 2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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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洲国家家庭政策的借鉴与启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进入福利国家阶段以

来，家庭政策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可以

说西方发达国家在与家庭有关的福利制度方面

已经先行我们一大步，其主要政策与实践经验值

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 一) 完善生育与家庭政策体系，加强对母亲

劳动者的支持

我国 98 天的产假时长与 OECD 国家水平相

当，但由于没有设定育儿假使得母亲劳动者因工

作在儿童早期照料中被迫缺位，而公共服务的不

足进一步使 0 ～ 3 周岁儿童的早期照料陷入困

境。为摆脱这一困境，我国可以通过设立育儿假

延长母亲工作者照顾子女的时间，弥补家庭照料

与公共照料之间的真空，并争取做到无缝衔接。

此外，与父亲陪护假有关的政策规定存在缺陷，

执行效果不理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目前在

家庭事务分工上性别敏感性较低。然而，抚育下

一代是父母双方的共同责任，父亲角色的缺失不

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有鉴于此，在家庭政策体

系中利用陪护假强调男性照顾产妇和婴儿的责

任对促进性别平等、减轻母亲劳动者工作—家庭

双重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除了进一步完善

产假、育婴假以及陪护假等与假期有关的政策

外，在生育保险等经济补贴层面现有制度仍有一

定的提升空间。为此，我国家庭政策应逐步扩大

覆盖范围、提升普惠程度，加强政策监管力度，设

定基本 标 准 以 保 证 生 育 保 险 福 利 待 遇 的 相 对

平等。
( 二) 重视对家庭传统照料资源的支持，促进

儿童照料服务主体多元化

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是最好的照料

场所，父母则是最好的照顾者。然而，近年来家

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家庭观念的巨大转变导致家

庭中近亲属对儿童照料的支持力度不断减弱，照

顾儿童的责任重新回到父母身上。因此，根据家

庭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儿童年龄，通过

税收减免、现金给付的方式维护传统家庭的非正

式照料功能，提升家庭照顾能力十分必要。在实

践中，一方面，可以对产假、陪护假以及育婴假期

间的工资收入免税或者少征税; 对亲属照料服务

进行评估后按照市场价格予以补贴。另一方面，

逐步增加公立幼儿园数量，提高学龄前儿童入园

比例，完善公立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儿童

照料服务专业人才，提升儿童照料服务质量，保

证儿童照料服务的有效供给。由市场提供的照

料服务也可以缓解学龄前儿童“入园难”现象，但

收费高、质量层次不齐等问题仍需国家制定严格

的准入机制和行业标准予以规范，此外国家、市

场以及家庭三方合理的成本担负比例也将促进

儿童照料服务的社会化进程。
( 三) “家庭—社区—社会”多主体联动，构建

全方位、多层次支持体系

儿童的早期发展不仅依赖于家庭内部资源，

还需要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支持环境。目前，为应

对我国公共投入与公共服务匮乏的情况，应构建

以家庭为核心、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福利体系，

在明确家庭、社区和社会各自责任的基础上满足

家庭的需求，缓解我国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家庭

冲突［11］。在家庭层面，应为父母提供专业的亲职

教育培训，逐步提升父母照顾、教育儿童的能力。
例如，提供有关亲职履行、家庭教育等信息咨询、
讲座服务。在社区层面，为缓和母亲工作与儿童

照料之间的冲突，可以整合不同服务主体的资

源，建立普及性高、价格低廉的综合性儿童照料

体系，还可以通过组织活动的形式在社区内部建

立起支持网络和互助平台，实现母亲工作者的自

助与互助。例如，“四点半课堂”等临时照管服

务、妈妈互助组等。在社会层面，国家和社会服

务组织应当在家庭未履行养育责任或履行过程

中存在困难时及时进行干预和介入，起到辅助家

庭功能发挥的作用，例如: 重点关注贫困、单亲以

及残障等特殊困难家庭，按照补偿原则为他们提

供专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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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 Family Conflict of Contemporary Young Women: Chinese Family Policy Ｒeform
CUI Bao-chen

(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young women in the labor marke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but under the im-
pact of gender division，social and cultural norms，women suffer severe“maternity penalty”and the work －
family balance i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upport is weakened by the shrinking family size，the core
family structure，the universaliza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
isting family policy shows a limited capacity to cop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family policy reform and combine that with our social realit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young women and families to balance work － family conflict，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enhance family welfare．
Key words: young women; childbearing; work － family conflict; fami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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